福建省财政厅关于2009年关税调整工作情况通报和征求2010年度关税调整方案建议的函

根据《财政部关于2009年度关税调整方案建议工作总结和2010年工作的通知》(财关税［2010］25号)，为更好地发挥关税政策对我省进出口企业的扶持作用，现对2009年我省关税调整建议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并请贵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协助研究提出关税调整建议，我厅将汇总研究后及时上报财政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组成，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以促进我省进出口企业发展。
一、2009年我省关税调整建议获国家采纳情况
为充分发挥关税政策对我省进出口企业的扶持作用，2009年，省财政厅分别致函相关协会、企业和部门，征求我省关税政策调整建议，经汇总梳理各单位、企业提出的关税调整建议，我厅向财政部上报多项关税政策调整建议，并积极做好汇报争取工作，我厅提出的5项关税政策调整建议获得国家采纳，帮助我省有关企业降低进出口成本约5000万元，促进了我省相关产品的出口。
我省获得国家采纳的关税调整建议包括：一是增列木质活性炭税目(税号为38021010)，帮助我省南平元力活性炭有限公司等企业避免国家严控煤质活性炭出口的不利影响。二是增列金属陶瓷及其制品-颗粒、粉末税目(税号为81130010)，帮助我省厦门钨业公司等企业扩大产品出口。三是增列合金钢税目(税号为72052100)，并取消棱角钢砂25%的出口关税，帮助龙海市多棱锯条有限公司降低出口成本约1500万元。四是将航空器用翻新轮胎的进口暂定税率由20%降为8%。帮助我省晋江邓禄普太古飞机轮胎有限公司降低进口成本约500万元。五是将部分液晶显示板年度暂定进口关税税率由5%降为3%，帮助我省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降低进口成本约3000万元。
二、2010年征求关税调整方案建议的主要内容
1、增列税目建议。企业可针对新产品无税目号或产品与现行税目号设置不协调(可能导致出口退税率不合理)等问题，向财政部门提出增列税则税目的建议。
2、调整进(出)口暂定税率建议。国家每年底将对下年度进(出)口暂定税率进行调整(暂定税率当年度有效，第二年需重新提出建议)，企业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进(出)口税率调整建议，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3、其它关税及进出口税收方面建议。如申请进口关税个案减免、调整《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等建议。
三、征求关税调整方案建议的要求
1、所提建议必须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符。各单位可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持农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促进环保等角度出发，提出调整税目和进(出)口暂定税率建议(电子文档见福建省财政厅网站-通知公告,网址：http//www.fjcz.gov.cn)。
2、关税调整建议请于7月15日前(含电子版)反馈省财政厅，我厅将及时研究梳理后上报财政部。如有其它关税及进出口税收方面的建议，可随时反馈我厅。
3、为更好地做好我省关税政策调整工作，服务我省进出口企业，我厅将进一步完善关税联络员及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通报关税工作动态，征求关税政策建议。请将贵单位负责关税工作的联络员名单(姓名、职务、电话、地址、电子邮箱)报省财政厅税政处。
联系人：省财政厅税政处　陈宇 电话：0591-87097560
传真：0591-87097727　　　Email：fjczcy@sohu.com
二O一O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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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及办公室、
省财政厅关税职能

一、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及办公室职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11个部委组成，财政部部长为主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
主要职责：审定调整海关关税税率、年度暂定税率、关税配额税率、特别关税(包括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和修订进出口税则税目、税号方案；批准有关国家适用税则优惠税率方案；审议上报国务院重大关税政策和对外关税谈判方案；提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方针和原则，对修订草案进行审议。

二、省财政厅关税职能

负责结合本省实际提出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政策建议；负责对本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生产和贸易企业提出的调整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政策的建议进行审核、协调和汇总上报；参与制定关税政策的研究工作；为拟定关税谈判方案提供依据和建议。
附表1：

增 列 税 目 建 议 表

填报单位：                             企业统一代码：

	税则号列
	
	计量单位
	

	标准中文名称
	

	标准英文名称
	

	年度进口数量
	
	年度进口金额（美元）
	

	年度出口数量
	
	年度出口金额（美元）
	

	商品简要描述
	

	建议增列税目的主要原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表2：

调整进（出）口暂定税率建议表
填报单位：                              企业统一代码：

	税则号列
	
	计量单位
	

	标准中文名称
	

	标准英文名称
	

	单位生产成本（元）
	

	国内市场同类商品价格（元）
	
	国际市场同类商品价格（美元）
	

	进口到岸价格（美元）
	
	出口离岸价格（美元）
	

	进口最惠国
关税税率（%）
	
	出口关税税率（%）
	

	建议进口暂定关税税率（%）
	
	建议出口暂定关税税率（%）
	

	年度进口数量
	
	年度出口数量
	

	年度进口金额（美元）
	
	年度出口金额（美元）
	

	商品简要描述
	

	建议调整暂定税率

的主要原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